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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届会议 

议程项目 88 

 
 

  南极洲问题 
 

 

  第一委员会的报告 
 
 

报告员: 埃尔维纳·尤苏法伊女士（阿尔巴尼亚） 

 
 

 一. 导言 
 

1. 题为“南极洲问题”的项目按照大会 2002 年 11 月 22 日第 57/51 号决议列

入大会第六十届会议临时议程。 

2. 大会 2005 年 9 月 20 日第 17 次全体会议根据总务委员会的建议，决定将该

项目列入议程并分配给第一委员会。 

3. 第一委员会在 2005 年 9 月 29 日第 1次会议上，决定就该项目举行一般性辩

论。委员会在 11 月 1 日举行的第 23 次会议对该项目进行了审议，并在同次会议

上就其采取了行动(见 A/C.1/60/PV.23)。 

4. 委员会收到了秘书长的报告（A/60/222），供其审议这个项目。 

 

 二. 决议草案 A/C.1/60/L.60 的审议经过 
 

5．在 11 月 1 日第 23 次会议上，委员会主席介绍了题为“南极洲问题”的一项

决议草案（A/C.1/60/L.60）。在同次会议上，马来西亚代表口头提议对决议草案

作出修正如下： 

 (a) 在执行部分第 4 段中，将“发展的资料”改为“关于这些会议、活动和

进展情况的资料”，并删除该段末尾的“请秘书长以报告形式向大会第六十三届

会议提交该种资料”等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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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在执行部分第 5 段中，将“将题为‘南极洲问题’的项目列入大会第六

十三届会议临时议程”等词改为“继续处理此案”。 

6． 在同次会议上，委员会未经表决，通过了经口头修正的决议草案 A/C.1/60/ 

L.60（见第 7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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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第一委员会的建议 
 
 

7. 第一委员会建议大会通过下列决议草案: 

 

  南极洲问题 
 
 

 大会， 

 回顾其 2002 年 11 月 22 日第 57/51 号决议，其中请秘书长提交报告，汇集

南极条约协商国提供的有关其协商会议及其在南极洲的活动和与南极洲有关的

发展的资料， 

 考虑到自其第三十八届会议以来对这一项目进行的辩论， 

 认识到南极洲对国际社会的特别重要意义，其中包括国际和平与安全、全球

和区域环境、对全球和区域气候条件的影响和科研等方面， 

 重申南极洲的管理和利用应根据《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进行，并应有

利于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促进国际合作以造福全人类， 

 确认《南极条约》
1
 有促进《宪章》宗旨和原则的作用，该条约特别规定该

大陆的非军事化，禁止核爆炸和处理核废料，科研自由和自由交流科学资料， 

 满意地注意到《南极条约环境保护议定书》
2
 于 1998 年 1 月 14 日生效，该

议定书指定南极洲为自然保留地，专门用于和平与科学研究，并满意地注意到议

定书中关于保护南极环境及依附于它的和与它相关的生态系统的规定，包括在规

划和进行南极洲的所有有关活动时需要进行环境影响评估， 

 欢迎各国在南极洲进行科研活动时继续开展合作，以有助于尽量减少人类活

动对南极环境的影响， 

 又欢迎国际社会日益认识和关注南极洲，并深信增进对南极洲的了解有益于

全人类， 

 还欢迎设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南极条约秘书处从2004年 9月 1日开始运作， 

 重申深信为了全人类的利益，南极洲今后应继续永远只用于和平目的，而不

应成为国际冲突的场所或目标， 

 1． 注意到秘书长就南极洲问题提交的报告
3
 和秘书长要求联合国环境规

划署在编写秘书长报告时发挥的作用，并注意到 2003 年 6 月 9 日至 20 日在马德
__________________ 

 
1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402 卷，第 5778 号。 

 
2
 《国际法律材料》，第三十卷，第 6号，英文第 1461 页。 

 
3
 A/60/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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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召开的第二十六次南极条约协商会议、2004 年 5 月 24 日至 6 月 4 日在南非开

普敦召开的第二十七次南极条约协商会议和 2005 年 6月 6日至 17日在斯德哥尔

摩召开的第二十八次南极条约协商会议； 

 2． 回顾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通过的《21 世纪议程》第 17 章中的声明，
4
 

其中指出在南极洲从事研究活动的国家应按照《南极条约》第三条的规定继续： 

 (a) 确保国际社会可以免费获得这种研究所得的数据和资料； 

 (b) 加强国际科学界和联合国系统各专门机构取得这种数据和资料的机会，

包括鼓励定期举办研讨会和专题讨论会； 

 3. 欢迎邀请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参加南极条约协商会议，以协助这

些会议的实质性工作，并促请各协商国为今后的协商会议继续发出这种邀请； 

 4. 又欢迎《南极条约》协商国定期向秘书长提供有关其协商会议及其在南

极洲活动的资料，并鼓励各协商国继续向秘书长和其他关心的国家提供与南极洲

有关的关于这些会议、活动和进展情况的资料； 

 5. 决定继续处理此案。 

 

__________________ 

 
4
 见《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的报告，1992 年 6 月 3日至 14 日，里约热内卢》（联合国出版物，

出售品编号：C.93.I.8 及更正），第一卷：《环发会议通过的决议》，决议 1，附件二，第 17 章，

第 17.104 段。 


